
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EPC

工程总承包第七区段“12·18”地下燃气管线破坏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2月18日6时许，位于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的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EPC总承包第七区段，在顶管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地下燃气管线破坏事故,造成周边辛集村、杨家洼村用户用气中断，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后，区领导高度关注，并赴事发现场亲自进行指挥调度，要求对事故查明原因、严肃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北京市社会影响较大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通州区人民政府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人力社保局、区城市管理委、区水务局、区城管执法局、区总工会、西集镇人民政府等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同步参与，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提出了事故防范和隐患整改措施建议。

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故调查组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管线调查、探测不到位导致的地下管线破坏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工程项目基本情况

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全长40.66km，是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廊香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接广阳段工程管道末端，下接北三县段工程管道起点。工程穿过大兴区采育镇、长子营镇、通州区于家务乡、永乐店镇、漷县镇和西集镇到达河北省。工程主要沿密涿高速南北两侧绿化带敷设，穿越京津城际铁路1次，规划铁路1次；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境内沿线临近或穿越道路共31条
；穿越主要河沟22条；穿越11条现状及规划电力廊道；穿越规划输水廊道2条。
（二）第七区段施工情况

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实行EPC总承包模式
，下分8个区段进行联合施工
。事发工程为第七区段，里程为：31+658.160-36+374.964，总长度为4716.804m。主要施工内容包括：明挖铺设2根长度为2924m的DN1600球墨铸铁管道；顶进法直顶长度为155.146m和475.735m的两根DN1600球墨铸铁管道；顶进总长度为1088.615m、直径为2.2m的6段钢筋砼管套管；10座临时竖井施工以及7座钢筋砼结构阀井、12座混凝土镇墩施工等。
（三）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情况

1.建设单位：北京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水投集团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587740744C，成立于2011年12月21日，注册资本1653606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99号1号楼11层，法定代表人为霍连明，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天然水收集与分配、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水资源管理、水污染治理等。
2.EPC总承包牵头单位：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北京水利研究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8MA019KBJ7TJ，成立于1992年9月18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21号，法定代表人为冯雁，该公司具备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甲级、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给水工程专业甲级、工程设计市政行业排水工程专业甲级、工程设计水利行业甲级等资质。
3.第七区段施工承包单位：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六局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1016367613，成立于1995年8月1日，注册资本443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红松园北里2号，法定代表人为吴言坤，该公司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等资质。
4.第七区段施工劳务分包单位：光山县建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山县市政工程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115227474083111，成立于2001年9月17日，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光山县城官渡河产业集聚区（三高对面），法定代表人为许善远，该公司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等资质。
5.第七区段监理单位：北京华朔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朔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12725706158K，成立于2000年10月12日，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公共服务平台276号，法定代表人为刘铁柱，该公司具备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乙级、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专业乙级等资质。

6.地下燃气管线保护专项咨询单位：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煤气热力设计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2400708526T，成立于1993年9月18日，注册资本35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小酱坊胡同40号，法定代表人为董洁，该公司具备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给水工程专业乙级、工程设计市政行业排水工程专业乙级、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工程设计市政行业城镇燃气工程专业甲级、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热力工程专业甲级等资质。

7.地下燃气管线保护专项设计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0828542792，成立于1987年12月2日，注册资本17590.231193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32号3号楼，法定代表人为刘江涛，该公司具备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甲级、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等资质。

8.地下燃气管线保护专项施工单位：北京市煤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煤气工程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5101109777M，成立于1984年9月26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36号，法定代表人为张继忠，该公司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等资质。
9.地下燃气管线保护第三方监测及安全评估单位一：寰宇高科（北京）智能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寰宇高科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8MA7GAPAJ6G，成立于2022年1月10日，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工业区桥园路1号1幢2层222室，法定代表人为刘红漫，该公司具备工程勘察岩土工程专业（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甲级、工程勘察工程测量专业甲级等资质。

10.地下燃气管线保护第三方监测及安全评估单位二：北京国信安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安科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278172270X8，成立于2005年10月25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文兴街1号22幢301室（德胜园区），法定代表人为龚宇同，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技术服务、技术开发、安全咨询服务等。

11.地下燃气管线保护监理单位：河南润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润安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105051722097322，成立于1998年4月2日，注册资本305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安钢大道东段159号，法定代表人为陈立华，该公司具备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甲级、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甲级等资质。

12.被破坏地下燃气管线产权单位：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燃气集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795951626B，成立于2006年10月27日，注册资本588363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22号，法定代表人为冯军，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燃气供应与销售、燃气设备的检验、检测、安装、燃气、热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13.燃气管线竣工资料持有单位：北京市鼎新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鼎新公司），是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81020490328，成立于1994年4月1日，注册资本12576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志新路6-1号，法定代表人为赵悦春，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等。

14.地下燃气管线保护专项施工劳务分包单位：北京宝鼎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宝鼎轩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167577187940，成立于2003年12月25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西庄村1号01室，法定代表人为张宝忠，该公司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等资质。
（四）合同协议签订情况

2024年10月15日，北京水投集团公司与以北京水利研究院为牵头承包单位的共9家企业组成的联合体签订《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EPC工程总承包合同》，签约合同价为2225133120元，工期为365天，承包范围为工程的勘察、设计、实施、竣工及缺陷修复。

2024年10月15日，北京水投集团公司与北京华朔公司签订《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第三标段监理合同》，监理服务期限为730天，承包内容为：对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第三标段实施监理。

2025年2月12日，北京水利研究院与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签订了《建设工程设计合同》，设计服务费为246900元，承包内容为：对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EPC工程总承包-燃气及航油管线保护提供专项设计。
2025年3月6日，北京水利研究院与寰宇高科公司和国信安科公司组成的联合体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服务费为6281824元，承包内容为：对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EPC工程总承包-燃气管线提供安全评估及第三方监测。
2025年3月6日，北京水利研究院与河南润安公司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签约合同价为157000元，监理期限自2025年4月1日至完工验收，承包内容为：对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EPC工程总承包-燃气管线加固保护工程实施监理。
2025年4月15日，北京水利研究院与北京煤气工程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约合同价为5421655.4元，计划工期自2025年4月15日至5月14日，工程承包内容为：完成燃气管线保护的全部工程建设内容、同产权单位沟通协调工作、按相关主管部门要求办理完成燃气管线保护相关手续、相关占地拆迁工作等。
2025年6月24日，北京水利研究院与北京煤气热力设计院签订了《技术咨询合同》，技术咨询费用为467200元，承包内容为：对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穿越并行高压、中压燃气管道专项施工保护方案提供技术咨询
。
2025年10月5日，中铁十六局公司与光山县市政工程公司签订《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EPC总承包第七区段项目顶管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签约合同价为3795877.6元，计划工期自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3月20日，工程承包范围为：直顶球墨铸铁管工程、钢筋混凝土顶管工程等。

（五）被破坏地下管线情况

事发现场位于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的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EPC总承包第七区段，事发具体地点位于首都环线高速北侧纪西路东侧，顶进供水管道桩号K33+916.824与DN315中压A地下燃气管道相交处，事发时正在由纪西路西侧82#顶进工作井向东侧83#接收井进行新建供水管道混凝土套管顶管作业，两井距离约335米，套管每段长度为2.5米，内径2.2米，外径2.6米，事发时已经完成顶进约23米，顶管作业深度约为地下6米左右。

被破坏地下燃气管线为DN315中压A燃气管线，管线为南北走向，材质为塑料管，供气范围为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辛集村477户和杨家洼村489户，共计966户。该管线于2017年9月7日开工建设
，11月10日完工，11月11日完成竣工验收，11月12日通气。施工方式采用定向钻施工，入土点标高为12.5米，出土点标高为8.5米，全长356米，工程编号为17JJ008，起点坐标为54660.341，291023.897，终点坐标为546722.033，290703.519。
（六）地下管线专项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3月，北京水利研究院开具介绍信，到市燃气集团高压管网分公司运行五所进行管线调查，根据拟建工程平面位置抄写市燃气集团数据管理平台相关燃气管道平面点坐标、管顶高程、管径、材质等信息。事发地下燃气管线建设方式为定向钻施工，只能查询到距被破坏位置北侧200余米的入土点和南侧100余米的出土点的管线高程数据，分别为11.61m和13.55m，两点距离为342m，两点之间无其他高程数据。北京水利研究院根据以上两点的高程，对事发位置地下管线埋深初步判断为3.1m。
2023年12月，北京水利研究院结合调查资料开展地下管线探测工作，因事发位置地下燃气管线为塑料材质，其现有技术无法探测到该管线的平面位置及埋深。

2024年7月8日，市燃气集团三分公司综合服务所员工杨雨辰添加北京煤气热力设计院项目负责人张伟楠的微信进行工作联系。
2024年7月11日，市燃气集团三分公司综合服务所员工杨雨辰创建微信聊天群“北三县输水管线穿越交流群”，沟通燃气管线与供水待建管线交叉位置的管径走向。
2024年7月12日，市燃气集团在北京煤气热力设计院会议室组织召开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穿越并行高压、中压燃气配合会
，会上北京水投集团公司介绍了项目实施进展和配合需求，北京水利研究院介绍了项目概况、工程建设内容，北京煤气热力设计院汇报了现状燃气管线调查情况，市燃气集团生产运营部、高压公司、三分公司、四分公司、北京鼎新公司对燃气管道保护的配合方案及后续施工配合工作提出要求。
2024年7月16日，北京煤气热力设计院项目负责人张伟楠添加了北京鼎新公司员工莫炎的微信，将输水管线图电子版发给对方，核实定向钻施工点位，并请求提供定向钻施工点位入土、出土点的坐标和高程资料。7月17日，莫炎通过微信告知张伟楠，管线图涉密需要携带介绍信和身份证前往该公司数据中心查询，并提供了数据中心肖鹏的联系方式。7月22日，张伟楠再次微信联系莫炎，询问北京鼎新公司掌握的定向钻出入土点资料是否是竣工资料上的数据，是否与市燃气集团高压所查到的数据一致，莫炎回复让其联系肖鹏进行查询。截至事故发生，张伟楠和北京煤气热力设计院其他人员，以及其他相关单位，均未向北京鼎新公司申请调取涉及定向钻施工的燃气管线竣工资料。
2024年9月，北京水利研究院根据市燃气集团数据管理平台查阅数据，编制了《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初步设计阶段地下管线探测报告》。

2025年3月至6月，北京煤气工程公司牵头编制完成了《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穿越北京燃气集团既有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国信安科公司编制完成了《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穿越北京燃气集团既有燃气设施安全影响评估报告》。

2025年7月9日，按照市燃气集团要求，北京水投集团公司组织召开了专家评审会
，对《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穿越北京燃气集团既有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和《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穿越北京燃气集团既有燃气设施安全影响评估报告》进行评审，专家咨询意见为“进一步详查燃气设施现状”。

2025年7月17日，北京宝鼎轩公司员工娄荣华添加市燃气集团三分公司员工陶雷的微信，申请获取GIS图档管线资料，陶雷根据娄荣华提供的拟施工位置，微信发送了相关图档资料（GIS系统中对该条非开挖工艺建设的DN315燃气管道不显示埋深数据）。
2025年7月22日，因北京煤气工程公司需要进行地下燃气管线坑探挖探施工，市燃气集团三分公司综合服务所西集服务中心员工刘畅将《施工配合告知书》，以及《燃气管道周边挖掘施工配合保护方案》和《安全管理协议》的空白版本交给娄荣华进行签字盖章。
2025年7月23日，北京煤气工程公司组织开展坑探挖探施工，纪西路事发位置地下燃气管道的人工探挖作业由北京宝鼎轩公司实际进行。作业人员于9时许到场施工，在地面覆土位置1米以下挖到一道地下管线保护沟，认为该道保护沟即为燃气管道的保护沟，之后便没有继续下挖，没有实际探挖到地下的燃气管道，也没有打开管道保护沟的盖板进行查看。后经事故调查组核实，该道管线保护沟并非地下燃气管线的保护沟。9时30分左右，在人工探挖结束后，市燃气集团三分公司综合服务所西集服务中心施工配合管理人员刘万朋、刘畅赶到现场，将管线属于非开挖工程，以及走向、位置、压力等级、管材、管径等信息进行了告知，在管线上方地面喷漆，并收取了签字盖章的《施工配合告知书》
、《燃气管道周边挖掘施工配合保护方案》以及《安全管理协议》。

2025年7月25日，北京煤气工程公司的劳务单位北京宝鼎轩公司人员，将编制完成的《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EPC工程总承包-燃气管线保护施工物探、坑探报告》电子版发送至工程微信群中，报告中涉及被破坏DN315中压A燃气管道表述为：“供水管道桩号K33+916.824处，位置：首都环线高速北侧纪西路东侧。新建供水管道顶管下穿DN315中压A燃气管道，燃气管道施工工艺为水平定向钻，埋深1.8米，地面高程为14.72m，管底高程12.605m。供水管道管顶高程为8.21m。管道之间净距为4.395m”。

2025年9月13日15时36分，中铁十六局公司在办理穿越纪西路施工许可过程中，将工程信息上传至北京市地下管线防护系统。9月14日14时21分，市燃气集团三分公司综合服务四所西集服务中心完成系统内“有我管线”的反馈操作，并于9月18日11时38分，在系统内完成“已对接完成”的反馈操作。
2025年9月18日，按照市燃气集团要求，北京水投集团公司再次组织召开了专家评审会
，对《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穿越北京燃气集团既有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和《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穿越北京燃气集团既有燃气设施安全影响评估报告》进行评审，专家评审意见为“燃气保护方案基本可行，安评报告内容全面，评价结论和建议可作为后续工作的依据”。

2025年10月，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编制完成了《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EPC工程总承包燃气及航油管线保护专项设计》。同月，北京煤气热力设计院编制完成了《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穿越北京燃气集团既有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咨询意见》。

2025年10月14日，北京宝鼎轩公司员工娄荣华通过微信，将9月18日专家评审会形成的保护方案专家意见函发送给市燃气集团三分公司员工陶雷。
2025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北京煤气工程公司根据评审通过的《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穿越北京燃气集团既有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对事发位置地下燃气管道进行了钢花管注浆保护施工
。

2025年11月6日，北京煤气热力设计院向北京水利研究院发送了《关于取消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穿越并行高压、中压燃气管道专项施工保护方案交底情况的说明》，其中对不进行保护方案交底进行了说明
。

2025年12月14日，中铁十六局公司按照前期既有地下燃气设施勘察结果，开始组织实施供水工程顶管穿越纪西路施工作业。
（七）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

此起事故中无人员伤亡，造成燃气泄漏量约400立方米，影响西集镇杨家洼村和辛集村共约966户村民的燃气正常使用，抢修作业及气量损失等产生的费用共计394776.81元
。

二、事故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5年12月18日上午6时许，位于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的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EPC总承包第七区段，正由中铁十六局公司组织进行24小时不间断地下新建供水管道套管顶管施工，施工过程中周边辛集村和杨家洼村住户开始反映有燃气中断的情况，同时市燃气集团三分公司的抢修人员也到达现场进行排查，于是施工单位立即停止施工作业，开始配合相关单位和部门开展燃气泄漏的排查和抢修工作。

（二）应急处置及抢修情况

2025年12月18日7时47分25秒，市燃气集团三分公司接96777上报，位于通州区纪西路发生多用户停气事件。接报后，三分公司立即启动处置措施，相关人员同步赶赴现场指挥抢修并联络补气单位筹备气源，随即完成上游中压气源阀门关闭以控制风险扩散，并快速锁定施工破坏原因、明确责任主体。

西集镇立即启动冬季取暖应急保障预案，增派人员协助抢修，并紧急调配电暖器200套、暖水壶20个、电热毯100套及方便食品等应急物资，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杨家洼、辛集两村迅速组织入户告知险情，指导村民安全关闭燃气设备，防止次生事故发生。
13时28分，辛集村恢复临时用气；

17时00分，杨家洼村恢复临时用气，两村调压箱压力恢复正常。

在管道修复过程中，在对作业坑开挖时，地下出现有渗水现象，存在坍塌风险，暂不具备开挖见管作业条件，为防止次生灾害，进行了作业坑的回填；

事故发生后，辛集村和杨家洼村由绿源达CNG、LNG补气车保障临时供气，持续监测管线压力与燃气浓度，抢修方案经过研究讨论确定为：废除原有管道，采用定向钻方式铺设新管道350米，在首都环线南侧约60米定向钻入钻，在吕肖沟北侧90-100米处出钻，定向钻工作坑2座（5×3×3米），工期约20天。2026年2月11日，抢修施工已经完成，受影响区域常规管道燃气供应已经完全恢复。
（三）应急处置工作评估

接到事故报告后，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副区长邹海涛在现场进行指挥调度,由应急、城市管理、西集镇政府、燃气三分公司等部门组成现场指挥部，统筹组织相关部门分工开展了现场应急处置、抢修、秩序维护等工作，及时截停事发段管道两端阀门开关以避免燃气进一步泄露，同时调取燃气气源为周边村民住户补充燃气供应，相关部门行动迅速、协调配合，未因事故发生造成任何社会不稳定因素和不良影响。

三、事故原因

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依法调取相关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调查询问，查明了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被破坏地下燃气管线在经过探测、调查以及坑探物探后形成的保护方案、安评报告、咨询意见、专项设计等燃气保护专项资料中的埋深数据与实际不一致，物探坑探作业时未能对地下燃气管线埋深位置进行细致核实，是造成地下燃气管线破坏的直接原因。

（二）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北京煤气工程公司，作为物探坑探作业单位，未对劳务单位北京宝鼎轩公司的坑探物探施工进行现场管理和监督，在人工探挖过程中仅挖到未知管线保护沟即作出燃气管线地下埋深的推断，未能保证坑探物探结论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且未对该结论进行核实，未能采取技术、管理手段，及时发现并消除该问题。

2.北京煤气热力设计院，作为地下燃气管线保护专项咨询单位，对承担的燃气管线和燃气阀室调查工作开展不细致，未向北京鼎新公司申请调取事发位置地下燃气管线竣工资料。
3.市燃气集团三分公司，作为被破坏地下燃气管线权属单位，未能对地下燃气管线探测、调查以及坑探物探结论与实际不一致的情况及时发现并进行提醒和纠正，未能对人工坑探时发现的地下管线保护沟是否属于燃气管线保护沟进行核对和提示。

4.北京水利研究院，作为地下管线燃气保护施工、咨询项目的发包单位，未认真履行管理职责，对地下燃气管线探测、调查以及坑探物探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存在缺失。
四、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事故调查组依据调查核实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下列单位和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拟对相关单位和个人作出如下处理：

1.北京煤气工程公司，作为物探坑探作业单位，未对劳务单位北京宝鼎轩公司的坑探物探施工进行现场管理和监督，在人工探挖过程中仅挖到未知管线保护沟即作出燃气管线地下埋深的推断，未能保证坑探物探结论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且未对该结论进行核实，未能采取技术、管理手段，及时发现并消除该问题。以上事实违反了《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5.1.1、5.1.3、5.2.1、5.2.2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北京煤气工程公司罚款的行政处罚。

2.北京煤气热力设计院，作为地下燃气管线保护专项咨询单位，对承担的燃气管线和燃气阀室调查工作开展不细致，未向北京鼎新公司申请调取事发位置地下燃气管线竣工资料。建议北京煤气热力设计院对本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事故调查组。
3.市燃气集团三分公司，作为被破坏地下燃气管线权属单位，未能对地下燃气管线探测、调查以及坑探物探结论与实际不一致的情况及时发现并进行提醒和纠正，未能对人工坑探时发现的地下管线保护沟是否属于燃气管线保护沟进行核对和提示。建议市燃气集团三分公司对本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事故调查组。
4.北京水利研究院，作为地下管线燃气保护施工、咨询项目的发包单位，未认真履行管理职责，对地下燃气管线探测、调查以及坑探物探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存在缺失。建议北京水利研究院对本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事故调查组。
5.北京水投集团公司，作为项目建设单位，建议立即组织本项目所有参建单位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第四区段和第七区段于2025年12月15日和12月18日四天内连续发生的两起事故进行通报并深刻反思，进一步研究、明确安全生产举措，形成全面、细致、操作性强的整改报告，并将材料上报事故调查组。

6.建议由区城市管理部门根据《关于燃气供应安全生产约谈制度（暂行）》（京管发〔2021〕22号）的相关规定，对市燃气集团三分公司针对本起事故中存在的问题实施约谈。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建设项目各参建单位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务必制定和完善可能造成损害地下管线的施工组织方案和专项防护措施，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和周围环境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方式；施工作业前，必须对地下管线进行严谨细致的调查，对图纸标注及现场标识务必要清楚、明确，在必要情况下，采用物探技术与人工开挖探坑相结合的方法；加强施工过程中的监督检查，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按照方案施工，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进一步强化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落实，加大安全巡视力度，纠正和制止违规行为。

（二）针对事发工程区域内的所有地下管线，包括燃气、供水、排水、电力、通信、热力、军工等线路，建设单位要再次组织开展核实排查工作，会同地下管线权属单位进一步摸排管线的位置、埋深、高程、走向、材质、管径以及施工方式，如有必要重新进行坑探物探，确保施工区域内所有地下管线信息清楚、明白、无误，杜绝地下管线破坏事故的再次发生。
（三）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施工前，要在地下管线安全防护信息系统中发布施工作业信息，在确定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管道燃气设施的，建设单位要向城市建设档案机构或者燃气供应企业详细查明地下管道燃气设施的信息资料，尤其是埋深等数据不能靠推断进行预估，在施工前务必组织施工单位和燃气供应企业进行现场交底、确认，共同制定地下管道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方案，并与燃气供应企业签订安全监护协议。

（四）公路建设、建筑、城市管理、水务、燃气、通信、热力、电力等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管行业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大对本行业领域内施工作业项目的安全监督管理力度，切实加强对相关管线管道的巡查和检测工作，发现权属管线周边有施工作业的，既要提出管线具体保护要求，又要做好施工期间的沟通、配合工作。对因施工造成地下管线破坏的单位，通过采取停产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列入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依法加大经济和环境影响赔偿力度、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等手段，给予从严、从重处罚。同时要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鼓励单位和个人对破坏地下管线行为进行劝阻和举报；对施工破坏地下管线造成恶劣影响的单位进行曝光；进一步提高市民对保护地下管线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氛围。
� 其中高快公路4条（临近或穿越11次），一级公路与主干路15条，二级公路与次干路4条、三级公路与支路3条、其他等级道路5条。


� 工程总承包（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别名：EPC，指承包单位按照与� HYPER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8%AE%BE%E5%8D%95%E4%BD%8D/65938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home/user/Documents\\x/_blank" �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对� HYPER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7%A8%8B%E8%AE%BE%E8%AE%A1/5887459?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home/user/Documents\\x/_blank" �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或者设计、施工等阶段实行总承包，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和造价等全面负责的� HYPER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7%A8%8B%E5%BB%BA%E8%AE%BE/5886680?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home/user/Documents\\x/_blank" �工程建设�组织实施方式。


� 牵头总承包单位为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第一区段承包施工单位为北京通成达水务建设有限公司，第二区段承包施工单位为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区段承包施工单位为北京清河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区段承包施工单位为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区段承包施工单位为中交一公局集团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第六区段承包施工单位为北京金河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区段承包施工单位为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区段承包施工单位为中航建设集团泽通水利水电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 咨询内容主要为：1.对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整个项目涉及到的现状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燃气管线及燃气阀室进行调查；2.整理供水管线工程内容与燃气管线关系；3.依据供水管线工程施工方提供的燃气管线专项施工保护方案、应急预案、第三方监测等资料，结合现行的城镇燃气设计、施工、管理等规范及相关条例文件，对燃气管线专项施工保护方案的合理性进行技术分析，并提出相应意见，出具技术咨询审查意见报告，并协助施工单位向燃气管线产权单位完成燃气管道专项施工保护方案交底工作。


� 建设项目名称为纪西路南段燃气工程，属于西集镇协各庄等26村新农村煤改气主干线项目4标段（纪西路南段等2项），该项目建设单位为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单位为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北京易成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北京市政七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定向钻施工单位为北京通亨华管道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北京菲尔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中咨海外建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 该会议形成有《会议纪要》，其中参会各方经讨论，一致同意的内容主要有：2.煤热院梳理供水管线保护范围内的并行燃气管线，提供给燃气集团及水投集团，协商未来燃气管道维检修及更新改造等活动时的双方配合事宜。4.鼎新公司配合调取涉及定向钻工程的燃气管线竣工资料，并提供煤热院。煤热院辅助市水利院复核物探成果准确性。根据以上资料仍有不能准确判断管道位置高程资料的线位，建设单位需组织参建单位与燃气属地管理分公司联系进行现场坑探，为研究安全保护措施提供依据。9.燃气属地管理单位积极与煤热院核对现状管线资料，开展与建设单位沟通对接、配合前期各项工作。提前研讨本单位现场针对性处置应急措施或应急预案，并与工程建设相关单位宣传交流。


� 参加专家评审会的有：北京水投集团公司、北京水利研究院、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北京煤气工程公司、河南润安公司、国信安科公司、寰宇高科公司、北京煤气热力设计院、市燃气集团（运营调度中心、高压管网分公司、三分公司、四分公司、北京鼎新公司）以及特邀市政、水利工程、燃气等领域专家5人。


� 《施工配合告知书》的签字人员有：北京水利研究院胡星、北京煤气工程公司娄荣华、河南润安公司何德文、市燃气集团属地综合服务所刘万朋、刘畅。


� 参加专家评审会的有：北京水投集团公司、北京水利研究院、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北京煤气工程公司、河南润安公司、国信安科公司、寰宇高科公司、北京煤气热力设计院、市燃气集团（运营调度中心、高压管网分公司、三分公司、四分公司）以及特邀水利、岩土、燃气等领域专家5人。


� 钢花管注浆施工方法，是通过在管线与施工扰动区之间，通过钻孔打入钢花管注入水泥浆或水泥-水玻璃双液浆，构建一道由浆液凝固而成、坚硬的复核加固体帷幕，将地下管线保护起来，使其免受土体位移、沉降和剪切力的破坏。


� 《关于取消廊坊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穿越并行高压、中压燃气管道专项施工保护方案交底情况的说明》：“目前我公司技术咨询成果已全部提交建设单位，根据燃气公司和施工单位反馈情况，本工程简化流程，不再进行保护方案交底。目前现场涉及燃起保护的点位，燃气公司已允许施工”。


� 各项费用具体为：事故当日出动人员加班工资4125元、施工破坏造成气量损失费用1044元、临时切断气源破路施工及切线作业费用384334.54元、配合破坏方开展修复作业出动人工成本5273.27元。


�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5.1.1“地下管线探查应现场确定目标管线在地面上的投影位置及其埋深，并应按任务要求查明相应管线的其他属性”。5.1.3“明显管线点应采用实地调查方法获取其属性信息；隐蔽管线点应采用地球物理探查方法探查其位置及埋深”。5.2.1“实地调查应对照地下管线现况调绘图，详细调查明显管线点的相关属性信息”。5.2.2“实地调查应按地下管线类别分别调查其相应的属性项目。管线分类应应符合本规程附录B的规定。各类地下管线实地调查的属性项目可按表5.2.2选择”。


�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勘察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提供的勘察文件应当真实、准确，满足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需要”。


�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应当真实、准确，满足建设工程规划、选址、设计、岩土治理和施工的需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